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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計畫的支持下已有顯著的進步。 

二、進入全球化時代，國際合作在學術合作上確實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推動國際學術及科研合作

必需有系統與國外大學建立對接的平台，才能發展穩健長遠的合作關係。為達到此一目的，

目前國內創新系統除了透過科技部的「補助在臺成立跨國頂尖研究中心計畫（試辦方案）」

，以科技部、國內頂尖大學與國外合作單位三方合作建立跨國研究中心執行關鍵研究外，本

部針對青年學者國際移動力的養成，以及在養成階段提供其進入國際科研網絡平台的機制，

刻正規劃推動國際共同人才培育計畫，以國內大學與國外知名研究型大學透過共同開設博士

學位學程的方式，提供國內博士生於國際知名科研機構進行修課及研究之機會。此方案以博

士生為載具串接國內與國外的研究能量並執行研究計畫的模式為目前歐美先進國家近年來為

促進跨國學術研究合作的模式之一，我國啟動此合作機制預期能有效厚植國內學術界與國外

學術界合作的實力。 

（六十二）行政院函送林委員國正就「鑒於台灣目前社會結構呈現老年化

的現象，貧富差距惡化，為保障勞工退休後之基本生活照顧，

針對勞工退休金提繳率，實有檢討逐年提高之必要」問題所提

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14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641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11-353） 

林委員國正就「鑒於台灣目前社會結構呈現老年化的現象，貧富差距惡化，為保障勞工退休

後之基本生活照顧，針對勞工退休金提繳率，實有檢討逐年提高之必要」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勞

動部查復如下： 

一、依據世界各國經驗，勞工老年退休經濟保障主要建構於強制性公共年金、企業退休金及個人商

業保險與儲蓄等多層次退休年金。勞工退休金條例（勞退新制）退休金制度則建構第二層之

企業退休金及第三層之個人儲蓄。 

二、考量勞資關係與社會經濟環境之穩定，並兼顧勞雇雙方權益衡平，勞工退休金條例明定雇主每

月負擔勞工退休金或年金保險費之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 6%，並無提繳率上限之規

定。另勞工退休金條例亦規定適用勞退新制之勞工，得在不超過每月工資之 6%範圍內自願提

繳退休金，自願提繳部分自當年度個人綜合所得總額中全數扣除，享有稅賦優惠。勞工如平時

多為退休生活預做準備，退休後將能維持相當退休前之所得。本案所提建議，將錄案研參。 

（六十三）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鑑於 RCA 案日前宣判，台灣現行

職安、環境相關法令中卻仍無懲罰性賠償規定」問題所提質詢

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14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644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11-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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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委員志偉就「鑑於 RCA 案日前宣判，台灣現行職安、環境相關法令中卻仍無懲罰性賠償規

定」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勞動部查復如下： 

一、落實職業安全衛生，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與維護工傷受害者權益，向為本部重要政策與努力

目標，103 年我國職業災害千人率已下降至 3.453，為歷史新低；另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其 60 種

附屬法規，業已完成修正，並於 104 年 1 月 1 日全面上路。又為保障職業災害勞工權益，勞

工保險條例及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業就預防、補償及重建等事項，予以規定。 

二、由於全球競爭及產業多元化，職業暴露危害型態更趨多元，工傷受害者權益備受重視，職業安

全衛生法亦新增多項職業安全衛生措施，如化學品源頭管理、作業環境監測及勞工健康服務

制度等，RCA 事件可提供政府機關鑑往知來的具體案例，本部除持續強化落實職業衛生暴露

評估與職業病預防體系外，亦將致力落實各項新制度之推動與執行勞動檢查，保障工作者安

全與健康。 

（六十四）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政府應面對現實，先確定究竟需要

什麼樣的國防架構和戰力？再確認支持國防的兵力需求，如

是徵、募兵制併行，也應拉長募兵時間，期使循序漸進成長，

俟募兵戰力成熟，且能為國人普遍認可接受時，自然徵兵制可

漸除，亦不影響國防安全」乙節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

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14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645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11-389） 

黃委員針對日前某民調顯示，贊成恢復徵兵制的民眾高達 60%，引發社會討論，特表芻議！

由於台灣社會對服兵役一直存在抗拒心理，政治人物就藉縮短役期來討好選民爭取選票，政府之所

以決定建立志願役士兵（募兵制），主要也就是因對義務役士兵役期過短，不利訓練與戰力維持；

若改募兵，可募集長役期、訓練完備的士兵，有利落實戰力確保國家安全。目前並無實施全募兵制

的條件，其一：政府現階財政不足以支撐所需人事成本，以及兵力減少後所需提升的火力和指管通

情需求；再者在兩岸和平發展的過程中，雖無必要與中共軍備競賽，但國防的虛無化卻可使國家自

陷「不戰而屈」的窘境。然恢復徵兵制，也並非解決募兵困境的唯一良方，政府應面對現實，先確

定究竟需要什麼樣的國防架構和戰力？再確認支持國防的兵力需求，如是徵、募兵制併行，也應拉

長募兵時間，期使循序漸進成長，俟募兵戰力成熟，且能為國人普遍認可接受時，自然徵兵制可漸

除，亦不影響國防安全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國防部查復如下： 

一、政府基於作戰型態改變，考量義務役役期逐年縮減，戰力維繫不易，另前瞻我國出生人口少子

女化趨勢，評估未來兵役人力、考量戰場環境變遷及社會民意冀盼，參酌「募兵制」為世界

民主先進國家兵役制度之趨勢，務實檢討兵役制度朝向「募兵制」轉型，透過招募及培訓役


